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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[2021]003441号）确认，公司2020年度母公司实

现净利润187,744,203.61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-951,427,452.09元，可供母公司

股东分配的利润为-763,683,248.48元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有关规定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

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二、公司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中有关

利润分配相关规定如下：“现金分配的条件：（1）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

（即公司弥补亏损、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）为正值、且现金流充裕，实

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；（2）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；（3

）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；（4）公司

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（募集资金项目除外）。重大投资计

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：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

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%。股票股利分配的

条件：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，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，且董

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，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

之外，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。公司如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，应具

有公司成长性、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。” 



2020 年末，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-2,044,622,646.67 元，母公

司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-763,683,248.48 元，未满足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利

润分配条件。 

三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 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

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

案，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